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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本所于 2023 年 9 月 5 日收到贵司《关于对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本所现就年报问询函反馈回复意见如下： 

1、关于审计意见类型及公司持续经营假设 

根据你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包

括函证受限及资产减值的计量、合同履约成本的存在性、诉讼及预计负债、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你公司 2022 年度报告，亚太 (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你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事项包

括诉讼及预计负债、合同履约成本的准确性。你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披露

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临时公告，审计报告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6 日。本期 

(2022) 审计收费 20 万元上期 (2021) 审计收费 10 万元。 

你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披露公司收到法院关于破产重整债权确认结果

的公告。2022 年 6 月 17 日，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根据湖北平善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武汉市汉南

区人民法院查明: 截至 2023 年 2 月 15 日止，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调查及接收债权申报共计 133 笔，金额共计 

114,628,291.12 元。其中债权人、债务人在债权核查期内均未提出异议或在债

权核查结束后的十五日内均未起诉的债权共计  97 笔，债权金额共计 

9,278,288.45 元。 

2021 年“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表现为因诉讼导致银行存款 

270.76 万元全部被冻结，银行贷款 1,300.00 万元均已逾期本期末因诉讼冻结

银行存款 412,970.77 元，可支配余额仅为 242,584.11 元，银行贷款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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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均已逾期，与上期相比财务状况并无明显改善，且 2022 年营业收入仅为 

3,211,679.73 元，2021 年营业收入 59,922,273.50 元。你公司 2022 年度报

告附注中或有事项未决诉讼情况显示，本期末法院正在执行的标的金额为 

11,596,269.00元，你公司 2021 年度确认损失 4,679,436.33 元计入营业外支

出及预计负债，本期已将确定的预计负债结转至其他应付款。你公司 2022年负

债总计 56,739,154.15 元，资产总计 62,398,455.81 元。 

请年审会计师： 

（1）说明你所是否已经充分了解 2021 年年报相关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

说明你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中关于业务承接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的

相应程序及具体内容和结论；结合你所的审计工作及人员安排，说明你所是否

准备了充足的时间及人员执行审计工作； 

【会计师回复】 

1、我所已充分了解 2021年年报相关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 

2、我所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中关于业务承接有关事项的规定实

施了以下程序： 

（1）严格执行承接客户的审批程序。①了解公司变更事务所的真正原因，

评价管理层的诚信情况、历史上是否受到过监管处罚；②了解公司的基本面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存在业绩对赌、保壳摘帽等诉求；③综合考虑团队的专业胜任

能力、时间安排、独立性、收费情况等，同时应做好与前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等。

经执行程序，符合承接条件。 

（2）与前任会计师沟通。接受委托前，在征得被审计单位书面同意后，本

所已向前任注册会计师寄发沟通函，沟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层的正直诚信情

况、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上年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原因、与管理层在重大

会计、审计等问题存在的意见分歧、内部控制缺陷等。 

（3）确定上期期末余额是否已正确结转至本期，或在适当的情况下已作出

重新表述。 

（4）确定期初余额是否反映对恰当会计政策的运用。经检查，期初余额反

映恰当的会计政策的运用，得到一贯执行，未发生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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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期初余额执行实质性测试程序。包括但不限定于：①检查期初银行

存款对账单、对企业往来期初余额发函询证；②在对期末存货监盘的基础上，实

施前推程序，检查期初至期末的入库单、出库单，将期末存货数量调节至期初存

货数量。 

（6）对上期与非无保留意见相关的事项实施详细审计，以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3、本所对贺思特的审计工作及人员安排情况如下： 

（1）审计工作计划 

执行的审计工作安排 时间 

    — 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 2023 年 4 月 1 日 

    — 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 2 日 

    — 了解本年度重大事项 2023 年 4 月 2 日 

    — 项目组组织讨论 2023 年 4 月 2 日 

    — 具体审计计划、风险评估程序的制定

与修订及执行 
2023 年 4 月 3 日起至审计结束前 

    —现场审计时间 2023 年 4 月 6 日-2023 年 4 月 15 日 

    — 实物资产盘点（监盘或抽盘）  2023 年 4 月 6 日 

    — 银行、往来款函证  2023 年 4 月 7 日-24 日 

    — 实质程序及细节测试 2023 年 4 月 7 日-2023 年 4 月 13 日 

    — 交换审计意见 2023 年 4 月 13 日 

    — 与管理层沟通终审意见，调整报表 2023 年 4 月 14 日前 

— 编制审计报告初稿 2023 年 4 月 15 日前 

    — 修正报告、质量复核、报告终稿 2023 年 4 月 16 日至报告出具日 

    — 出具报告正式稿 预计 2023 年 4 月 26 日 

（2）审计项目组人员工作分工 

职责 人数 职级 主要负责的工作 

项目合伙人 1 合伙人 负责贺思特的全面审计工作 

签字会计师 

（项目负责人） 
1 部门经理 

现场负责人，负责被审计单位重要审计事

项的沟通，复核审计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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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人数 职级 主要负责的工作 

项目助理 3 审计助理 
主要完成报表项目审计底稿工作，执行现

场负责安排的审计任务。 

独立复核合伙人 1 合伙人 复核审计底稿工作 

质控复核人 1 复核人 负责复核工作底稿完成的质量 

合计    7.00   

【核查意见】 

综上审计工作计划及审计项目组人员分工，决定承接之日起，成立了贺思特

审计项目组，重视对贺思特的年报审计工作，安排有经验的项目合伙人及现场负

责人负责该项目，已准备充分的审计时间及足够的有丰富经验的审计人员完成该

项目。 

（2）说明你所实施的函证程序，列示各科目的发函金额、回函金额、相关

占比,说明实施的函证程序是否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会计师回复】 

1、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函证》的规定，本所执行以

下函证程序： 

（1）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及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金融机

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程序； 

（2）对往来款（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重点

选取账龄较长、期末余额较大、存在异常的往来款）实施函证程序； 

（3）通过银行官网、被函证单位官网、企查查等途径核实被发函单位的地

址真实性； 

（3）对实施函证保持控制。银行存款函证通过本所的函证中心实施函证程

序，往来询证函由本所行政中心统一发函和收回函证，整个函证过程可控。 

/2、各科目函证情况统计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发函金额 回函金额 回函比例（%） 

货币资金 655,769.82 655,769.82 655,769.82 100.00 

应收账款 40,605,871.04 37,241,131.46 31,937,931.46 85.76 

预付账款 727,194.76 655,228.00 500,000.00 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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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13,452,339.75 13,452,339.75 13,452,339.75 100.00 

应付账款 23,094,681.99 12,765,838.80 8,799,333.77 68.93 

其他应付款 14,417,158.50 12,149,578.86 7,427,022.74 61.13 

注：应付账款回函率 68.93%，未回函的主要是债权人已申报债权，已检查

法院裁定的债权申报金额实施替代测试，替代测试金额为 978,074.62 元，占发

函金额的 7.66%，应付账款回函金额+替代测试金额占发函金额 76.59%，达到预

期比例。 

其他应付款回函率 61.13%，未回函的主要是债权人已申报债权，已检查法

院裁定的债权申报金额实施替代测试，替代测试金额为 4,402,556.12 元，占发

函金额的 36.24%，其他应付款回函金额+替代测试金额占发函金额 97.37%，达到

预期比例。 

【核查意见】 

经实施发函程序，回函已达到预期比例，实施的函证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说明你所针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情况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

据，说明公司采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会计师回复】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的规定，我们执行以

下审计程序： 

（1）与管理层、治理层沟通，评价其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是否合理； 

（2）评价管理层与持续经营能力评估相关的未来应对计划，这些计划的结

果是否可能改善目前的状况，以及管理层的计划对于具体情况是否可行； 

（3）获取公司破产重整计划草案，评价破产重整草案方案的可执行性； 

（4）获取公司审计基准日后 12个月的现金流量测算分析表，评价现金流量

测算是否合理； 

（5）检查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25 日，公司共收回应收

款项约 300万元。 

已获取的审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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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管理层、治理层沟通函； 

（2）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评估相关的未来应对计划； 

（3）公司的破产重整计划草案； 

（4）公司审计基准日后 12个月的现金流量测算表； 

（5）回款检查表。 

【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的破产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拟通过现金清偿和调整公司控股股

东的权益，让渡控股股东自己持有的股份给债权人实现债转股。通过企业破产重

整，有效缓解公司的资金链断裂的状况，化解公司的债务压力，可以优化公司的

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合理控制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从而为提高企业的持

续经营能力增添一份有力的保证。此外，通过破产重整程序，破产管理人加大债

权的催收力度，截至 2023年 9月 25日，已收到回款 300万元，现金流进一步增

加。所以，公司采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是适当的。 

（4）结合上述说明，充分论证 2021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事项影响是

否已消除，说明 2022 年度审计意见减轻而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2022 

年度发表保留意见是否客观、审慎。 

【会计师回复】 

项目组对 2021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序

号 

无法表示意

见事项 
执行程序 结果 

1 

应收款项坏

账准备及资

产减值准备

计提依据适

当、充分性 

1、获取坏账准备计提明细表，复核坏账准备计

提的准确性； 

2、查询被函证单位的经营情况，包括但不限定

于：企查查查询被函证单位是否存在被列为严

重失信人、被执行人及其诉讼情况； 

3、实地走访应收债权人的经营状况，取得财务

资料等； 

4 取得管理层存货跌价测试计算表，复核管理

层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计算准确性； 

5、取得存货清单，执行监盘、抽盘程序，检查

存货数量、状态和库龄等情况，对管理层认定

的存在减值迹象判断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1、实施资产减值测试程

序，对往来款项的资产

已充分计提减值准备； 

2、对于存货减值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存货项目

处于暂停状态，其可变

现能力受到影响，后期

可收回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我们无法获取项目

公允价值的相关资料，

无法确定存货中合同履

约成本计价的准确性。

对此我们发表保留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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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无法表示意

见事项 
执行程序 结果 

2 

存货、合同

履约成本无

法实施函

证、盘点、

无法获取验

收结算单据 

1、了解、评估并测试与存货相关内部控制设计

和运行的有效性； 

2、对重大的存货工程项目实施现场走访盘点程

序； 

3、获取工程项目的验收结算单，验证存货金额

是否正确； 

4、对重大的工程施工方实施函证程序。 

1、对重要的存货工程项

目实施盘点程序，盘点

比例 82.67%； 

2、获取重要项目的结算

单及对重大工程建设施

工方实施函证，回函金

额已达到预期。 

3 
承诺及或有

事项 

1、获取未决诉讼清单明细，与裁判文书网查询

是否完整； 

2、对案件的经办律师实施函证程序，确定未决

诉讼的完整性及计提预计负债的充分性； 

3、检查核对债权人申报明细，核对其账面金额

是否与申报金额、裁决金额一致； 

4、检查人民法院对债权人会议的有效债权裁

定，与账面进行比对。 

已对负责贺思特破产重

整的律师管理人发函，

询问贺思特的未决诉讼

情况，与账面预计负债

的计提金额比对，债权

申报存在暂缓确认的情

况，未决诉讼及或有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因此，

此我们对该事项持保留

意见。 

4 
往来询证函

受限 

1、获取往来明细表，加计是否正确； 

2、根据金额的重要性选取被函证对象； 

3、获取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函证地址，核查被函

证地址是否正确（企查查、发票等地址核对）； 

4、函证均通过本所的函证中心或函证负责小组

统一发函及收回，函证过程可控。 

对各往来账户余额发

函，回函达到预期。（详

见问询问题（2）回函统

计明细） 

5 
持续经营能

力问题 

1、与管理层、治理层及破产管理人沟通，评价

其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是否合理； 

2、评价管理层与持续经营能力评估相关的未来

应对计划，这些计划的结果是否可能改善目前

的状况，以及管理层的计划对于具体情况是否

可行； 

3、获取公司破产重整计划草案，评价破产重整

草案方案的可执行性； 

4、检查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 

根据管理层的改善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的计划及

破产重整的计划草案，

评估管理层的改善计划

和重整计划可行性，以

上计划措施有利于改善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核查意见】 

经对 2021年度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执行上述审计程序，上期导致发表无法表

示意见的事项已经消除，我们获取 2022 年度发表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证据是充

分、适当的，对发表保留意见是客观、审慎的。 

2、关于合同履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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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合同履约成本期末账面余额 30，354，891.21 

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6，234.48 元。根据你公司 2021年报问询函回复，合

同履约成本系装饰装修业务工程与合同相关的人工成本、材料成本、费用以及明

确由用户承担的成本以及仅因该合同而发生的其他成本，2021 年末部分项目存

在暂停工情况。 

公司收入确认原则为: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提供服务合同通常包含装饰工

程服务、安装工程设计、施工服务等履约义务，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

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对于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公司已经发

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实施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公司的合同履

约成本及收入确认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回复】 

针对合同履约成本，我们执行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与合同履约成本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我们了解公司项目实施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业务流程，并记录获得的了解； 

（2）取得公司重要供应商的工程项目合同，工程进度确认单，了解公司主

要工程项目的收入确认、成本结转模式、结算方式等内容； 

（3）对本年度所有已确认收入及结转成本的项目，进行成本及毛利率分析

性复核，评价成本结转的准确性及毛利率波动的合理性； 

（4）执行分析性程序，评估合同履约成本期末余额与项目进度的匹配性，

分析期末合同履约成本同比波动的商业合理性； 

（5）执行细节测试程序，获取合同履约成本明细表，获取企业报告期各期

人工工时表和分配计算表，检查计入各项目的人工成本的准确性，检查采购合同

和到货签/验收单、技术服务结算资料等，并与对应销售合同及出库记录进行核

对，核实结转金额准确性及完整性和付款记录等。 

【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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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期收入为 2022年完成履约进度装修工程，按双方确定的工程履

约进度确认收入，检查相关的合同履约确认单，收入的确认是真实、准确和完整

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由于公司处于破产重整结算，项目处于暂时停工状态，工程项目的建设款

项收回存在不确定性，工程项目的履约成本存在减值的可能性，我们无法获取合

同履约成本的项目公允价值资料，我们无法确定合同履约成本计价的准确性，对

此，我们对合同履约成本的准确性、完整性持保留意见。 

特此回复！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3年 9月 25日 


